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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委員就署立新營醫院北門分院火災事件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行政院衛生署已要求各地方衛生局將轄區醫療機構之消防安全列入民國 102 年之督導考核項目

，並檢討修正「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及「醫院評鑑基準」有關消防設施設備及醫事人力之要

求。該署亦將透過每年區域醫療網之輔導計畫，將醫療機構消防安全納入年度輔導及教育訓

練之重點項目。其中消防安全評鑑基準，已由 98 年消防安全設施正常 1 項指標，於本（101

）年增加至 4 大指標，包括消防安全設備設置及檢修申報情形、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

報情形、避難逃生系統設置情形及災害（風災、水災及地震等）緊急應變措施與處理情形等

。該署另將於本年底前製作火災緊急應變指引與教育訓練教材，發送各護理之家，並納入護

理之家教育訓練必備內容。該署並組成消防安全專家體檢小組，於半年內針對所有一般護理

之家進行體檢及輔導；訂於本年 12 月底前辦理「一般護理之家火災緊急應變教育訓練暨示範

觀摩演練計畫」，擇定桃園縣及臺中市為觀摩示範縣市，結合地方衛生局、消防局及警察局

，並邀請國內護理之家參與，期提升護理之家相關人員對火災緊急事件處理能力。 

二、為解決醫事人力配置問題，行政院衛生署已分別於本年 10 月及 11 月召開「修訂護理機構設置

標準及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研商會議」及「修訂一般護理之家設置標準與評鑑基準及火災

緊急應變教育訓練暨示範觀摩演練討論會議」，作成提升人力配置之決議，包括每 15 床至少

應有 1 名護理人員；每 5 床應有 1 人以上之照顧服務員；護理人員之最低應聘人數為 4 人（

含負責人）；3 班任 1 班別之人力不得低於 1：15 護病比；交叉樓層人力配置，採分開核計等

。另就護理機構設置標準部分，決議列入緊急應變設備及加強消防設施；新設立或擴充之護

理之家，比照老人福利機構消防安全設備之建置原則。該署並將於本年底前，就夜間醫護人

力薄弱之問題，修訂「醫院評鑑」之三班護理時數（護病比），以改善醫療機構工作條件，

進而增進醫療品質，加強病人安全維護。 

三、為要求醫療機構及護理機構之業者落實防火管理制度，內政部已於本年 10 月 23 日行文各地方

消防機關全面清查轄區醫院、護理之家等場所，除要求業者落實「消防法施行細則」及該部

同年 5 月 30 日函釋等相關規定，防火管理人應由一級主管以上幹部或管理權人擔任，並依 94

年函頒「老人及身心障礙社會福利機構等場所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暨驗證實施計畫」規定，加

強查核轄內機構每年辦理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及驗證 1 次，檢視自身初期應變能力，並據以提

升防救措施；全面抽查是類場所所有人員，應瞭解自衛消防編組自身職責，具備火災發生時

滅火、通報及避難引導等要領之初期應變能力。 

（三）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署立新營醫院北門分院火災事件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189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7-754） 

盧委員就署立新營醫院北門分院火災事件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行政院衛生署已要求各地方衛生局將轄區醫療機構之消防安全列入民國 102 年之督導考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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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檢討修正「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及「醫院評鑑基準」有關消防設施設備及醫事人力之要

求。該署亦將透過每年區域醫療網之輔導計畫，將醫療機構消防安全納入年度輔導及教育訓

練之重點項目。其中消防安全評鑑基準，已由 98 年消防安全設施正常 1 項指標，於本（101

）年增加至 4 大指標，包括消防安全設備設置及檢修申報情形、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

報情形、避難逃生系統設置情形及災害（風災、水災及地震等）緊急應變措施及處理情形等

。該署另將於本年底前製作火災緊急應變指引與教育訓練教材，發送各護理之家，並納入護

理之家教育訓練必備內容。該署並組成消防安全專家體檢小組，於半年內針對所有一般護理

之家進行體檢及輔導；訂於本年 12 月底前辦理「一般護理之家火災緊急應變教育訓練暨示範

觀摩演練計畫」，擇定桃園縣及臺中市為觀摩示範縣市，結合地方衛生局、消防局及警察局

，並邀請國內護理之家參與，期提升護理之家相關人員對火災緊急事件處理能力。 

二、為解決醫事人力配置問題，行政院衛生署已分別於本年 10 月及 11 月召開「修訂護理機構設置

標準及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研商會議」及「修訂一般護理之家設置標準與評鑑基準及火災

緊急應變教育訓練暨示範觀摩演練討論會議」，作成提升人力配置之決議，包括每 15 床至少

應有 1 名護理人員；每 5 床應有 1 人以上之照顧服務員；護理人員之最低應聘人數為 4 人（

含負責人）；3 班任 1 班別之人力不得低於 1：15 護病比；交叉樓層人力配置，採分開核計等

。另就護理機構設置標準部分，決議列入緊急應變設備及加強消防設施；新設立或擴充之護

理之家，比照老人福利機構消防安全設備之建置原則。該署並將於本年底前，就夜間醫護人

力薄弱之問題，修訂「醫院評鑑」之三班護理時數（護病比），以改善醫療機構工作條件，

進而增進醫療品質，加強病人安全維護。 

三、為要求醫療機構及護理機構之業者落實防火管理制度，內政部已於本年 10 月 23 日行文各地方

消防機關全面清查轄區醫院、護理之家等場所，除要求業者落實「消防法施行細則」及該部

同年 5 月 30 日函釋等相關規定，防火管理人應由一級主管以上幹部或管理權人擔任，並依 94

年函頒「老人及身心障礙社會福利機構等場所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暨驗證實施計畫」規定，加

強查核轄內機構每年辦理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及驗證 1 次，檢視自身初期應變能力，並據以提

升防救措施；全面抽查是類場所所有人員，應瞭解自衛消防編組自身職責，具備火災發生時

滅火、通報及避難引導等要領之初期應變能力。 

（四）行政院函送吳委員育昇就政府應查察進口水果關稅下降後，水果價

格是否確實有降價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189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7-759） 

吳委員建議政府應查察進口水果關稅下降後，水果價格是否確實有降價所提質詢，經交據有

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本次實施進口水果關稅減半措施係考量 10 月、11 月國產秋冬季水果尚未進入盛產期，供應量

仍偏低，為調節國內水果供需及兼顧消費者與農民權益，選定蘋果、奇異果及油桃等國內無


